灌经信发[2016]41号

关于对连云港港丰皮业有限公司实施停电的通知

县供电公司：

    连云港港丰皮业有限公司位于灌南县新安镇经济开发区东区，主要生产真皮皮革，该公司于2006年4月开工建设，2007年3月建成投产。经县环保局检查，该公司存在以下环境问题：1、现有污水处理设施老化，不能确保稳定运行；2、鞣制车间、含铬废水预处理装置原有的防腐层腐蚀严重；3、危废超期贮存，近1年内无转移记录；4、废水采用地沟输送，厂区清污、雨污分流不彻底；5、“三废”台帐记录不规范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县环保局对该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下达了停产通知文件（灌环发[2016]180号），截止目前，该企业尚未执行停产决定，一直违法生产。

为遏止该企业的违法行为，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和县环保局《关于对连云港港丰皮业有限公司实施停电的函》（灌环函[2016]27号）请求，现请你公司按相关规定对该企业实施停电。

特此通知。
灌南县经信局

2016年7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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